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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十月
[bookmark: _Toc982667930][bookmark: _Toc504537426][bookmark: _Toc1758584034][bookmark: _Toc1225408209][bookmark: _Toc157433010]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157433011]第一条  规划背景
近年来，西青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取得显著成效，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得到大幅提升，应用方向更加广泛，水资源配置、供排水设施规模和布局不断完善，为再生水高效安全利用提供了坚实基础。为进一步扩大再生水利用领域和规模，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根据《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23〕206号）、《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以及市水务局发布的《关于做好区级再生水利用规划修编工作的函》，依据《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和《天津市西青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指导思想
[bookmark: _Hlk176289049]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考虑再生水资源和产品的双重属性，针对西青区水源分布特征、利用条件与发展需求，坚持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的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扩大再生水利用领域和规模，提高再生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bookmark: _Toc157433012]第三条  定义与内涵
再生水，是指城镇污水经处理净化后，达到国家和本市规定的相关水质标准，满足相应使用功能的非饮用水。
深度处理再生水，是指污水处理厂达标出水经进一步处理净化后，满足再生水利用水质要求的再生水，主要用于工业、城市杂用等方向。
再生水利用量，是指再生水利用于工业、城市杂用、景观环境、生态补水及农业灌溉等各类再生水利用量之和，不含直接排入河湖湿地等自然水体的非生态补水。其中，对于污水处理厂尾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进行生态补水的情况，补水水质标准应符合或优于《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或《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中再生水利用于景观用水控制项目和指标限值，具备生态补水需求和通过生态补水工程实施的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否则不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再生水利用率，是指再生水利用量占污水处理量的比例。
再生水管网通水率，是指已通水的再生水管网长度占再生水管网总长度的比例。
[bookmark: _Toc157433014]第四条  规划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23〕206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通知》（办节约〔2019〕241号）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号）
《天津市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水回用导则》系列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GB/T 18919）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
《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
《天津市再生水设计标准》（DB/T 29—167）
《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
《天津市供水规划（2020—2035年）》
《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年）》
《天津市节约用水规划（2021—2035年）》
[bookmark: _Hlk176289219]《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津政办发〔2021〕22号）
《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22—2035年）》
[bookmark: _Hlk154225721]《天津市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
《天津市西青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天津市西青区给水工程规划（自来水）（2020—2035年）》
《天津市西青区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年）》
其他相关专业专项规划
[bookmark: _Toc157433016]第五条  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天津市西青区行政区域。
规划期限为2023年至2035年，近期规划至2025年，远期规划至2035年。
[bookmark: _Toc157433017]第六条  规划目标
规划至2025年，西青区规划再生水利用量0.51亿立方米，形成高效、经济的再生水利用模式。
规划至2035年，西青区规划再生水利用量0.67亿立方米，打造先进、完善的再生水利用系统。
结合具体地区和用途确定再生水利用水压，确保再生水供水安全可靠。到2035年，西青区再生水管网通水率均不低于80%。再生水利用水质须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和《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用于生态补水的再生水还需满足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157433018]第二章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利用方向及优化配置
[bookmark: _Toc157433019]第七条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利用方向
[bookmark: _Hlk176289464]积极发展以工业大用户、城市杂用、生态补水为重点方向的再生水综合利用，充分利用、优化完善现有再生水设施，大力推进再生水回用于生态环境补水，有效替代外调水。
[bookmark: _Toc157433020]第八条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统筹配置
规划到2025年，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配置利用量0.51亿立方米，其中，城市杂用用水量0.01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0.15亿立方米、生态河湖及农业用水量0.35亿立方米。到2035年，天津市再生水配置利用量0.67亿立方米，其中，城市杂用用水量0.12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0.20亿立方米、生态河湖及农业用水量0.3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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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7433021]第三章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利用总体布局
[bookmark: _Toc157433022]第九条  再生水利用整体思路
西青区充分挖掘潜在用户，是未来全区再生水利用增长点。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再生水设施优先安排供给稳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的工业用水、生态补水，其次供给城市杂用等季节性用水。
[bookmark: _Toc157433023]第十条  再生水利用模式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利用模式，以集中利用为主，因地制宜分散利用为辅。西青城区和各街镇以集中利用为主，提升规模效益，便于统一管理；远离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的城镇建设地区、有利用条件和需求的农村地区，视情考虑分散利用模式。
[bookmark: _Toc157433024]第十一条  再生水输配方式
根据天津市西青区各类再生水用户用水需求、河湖水系分布、厂网设施建设与运营情况，确定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以河道输配方式为主；工业大用户采用管道直供方式输水；一般工业用户、道路浇洒与观赏性景观水体等主要采用管道一网多供方式输水；再生水管网服务范围内的绿化灌溉应优先采用管道一网多供方式，再生水管网服务范围以外的绿化灌溉在加强水质监测前提下还可以采用河道取水口计量取用方式。
[bookmark: _Toc157433026]第十二条  再生水水质要求
再生水利用须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GB 2092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等各类用户水质标准。再生水用于生态补水还需满足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157433027]第四章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bookmark: _Toc157433030]第十三条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设施布局规划
规划到2035年，西青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共2座，处理规模从110万立方米/日提升到140万立方米/日。深度处理再生水供水规模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预计到2035年达到27.5万立方米/日。
基于西青区现状再生水管网布局，规划近期加快完善管网断点连接，提升管网通水率。远期建设规划西青分布式能源站等大用户供水干线，以及环外咸阳路与津沽系统互联互通供水干线。工业园区主干管网基本可达，为推动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充分利用再生水提供保障。
[bookmark: _Toc157433031]第十四条  天津市西青区再生水生态补水规划
强化二级河道水系连通和调度管理，提升二级河道和水库的蓄存能力，完善西青郊野公园湿地、独流减河湿地、大沽排水河湿地、生态补水工程设施，充分发挥津沽、咸阳路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再生水生态补水作用。
[bookmark: _Toc157433044]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57433045]第十五条  严格规划管控
强化规划管理。本规划为后期项目实施建设提供上位规划依据，再生水厂站、管网、河道工程具体位置应在项目工程设计中予以落实。区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严格的规划成果保护机制，将区级再生水利用规划落实到各级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中，对规划设施规模、位置、服务范围等进行严格控制，保障再生水设施建设。
落实规划传导。区人民政府要根据职责明确责任主体，落实职责分工，将规划成果落实到各级规划编制中，协调好区再生水利用规划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分期建设的工程项目，要按远期规模预留用地。随着城市发展建设，有其他新增大用户需求的，经论证后可规划再生水设施。
明确调整机制。因政策或实施需要，确需对规划再生水利用率、再生水利用方向和总体布局等重要内容进行调整时，需按原规划审批程序报区人民政府审批。
[bookmark: _Toc157433046]第十六条  加强组织推动
区政府加强对本区域再生水利用工作的组织推动，将再生水利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政策支持。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合理分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切实保障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设施的建设、维护运营和管理。
将再生水利用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对再生水年度利用指标完成情况、用水管控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考核。严格制定再生水利用年度计划，科学分解用水指标，统一统计口径，明确各部门分工要求，为再生水工程建设提供保障。
[bookmark: _Toc157433047]第十七条  强化资金保障
健全“政府主导、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投融资机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加强地方配套资金支持，更好落实再生水重大项目建设资金。
加强引导市场配置。推动落实再生水利用税费优惠政策，降低再生水生产和利用成本，拓宽再生水利用设施及管网建设投融资渠道，用好财政奖补资金，增强社会资本和相关经营主体开发利用再生水的内生动力。
[bookmark: _Toc157433048]第十八条  加强监督管理
推进政务公开，及时发布政策文件、规划方案、用水状况、设施建设等相关信息，加强跨部门计量统计协作，推动建立数据要素共建共享机制。
加强对再生水供水单位水量水质监督检查，督促供水单位强化计量监测工作，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责任，保障非常规水源安全利用。
[bookmark: _Toc157433049]第十九条  提升科技支撑
加强再生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科研攻关，支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研究开发，推动先进实用技术设备集成、示范和应用。鼓励引导建立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打造高水平的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产业。
第二十条  注重宣传教育
将再生水利用作为节水宣传的重要内容，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强再生水利用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公众对再生水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形成珍惜、保护、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促进污水再生利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